龙胜县2016年收到的转移支付以及列入2017年度预算转移支付情况说明

一、2016年度转移支付情况
（一）2016年公共财政预算收到的上级补助收入完成133042万元。主要补助项目是：⑴税收返还收入2972万元(其中:消费税和增值税两税税收返还收入948万元、所得税基数返还收入586万元、成品油价格和税费改革税收返还收入138万元；其他税收返还收入1,300万元；⑵体制补助收入1151万元(含工商质监下划基数577万元)；（3）均衡性转移支付补助收入26073万元；(4)民族地区转移支付收入11521万元；(5)缓解县乡财政困难转移支付收入2556万元； (6)各项结算补助收入4446万元;（7） 成品油价格和税费改革转移支付补助收入237万元; (8)公共安全专项转移支付收入1277万元；（9）义务教育保障专项转移支付收入4098万元；（10）社会保障转移支付补助收入3189万元（11）医疗卫生转移支付补助收入6273万元；（12）村级公益事业奖补等转移支付收入2680万元；（13）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收入5713万元；（14）固定数额补助9905万元；（15）其他一般性转移支付935万元；（16）各种专项转移支付收入50016万元。
（二）、2016年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到上级补助收入2844.1万元。
[bookmark: _GoBack]总之2016年度，我县财政部门抓住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契机，积极向上争取资金，取得重大效果。一是均衡性转移支付补助资金比上年增加 4082 万元, 增长 18.56 %;二是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补助资金比上年增加444万元, 增长8.42 %;三是民族地区转移支付补助资金比上年增加1590万元，增长16.01 %；四是缓解县乡财政困难转移支付补助（基本财力保障）比上年增加416万元，增长19.44 %。这些资金的到位，有效地保证了我县重点建设项目所需资金，缓解了县本级财政支出的压力。
二、2017年列入我县公共财政预算上级补助收入预计为 77540万元。主要补助项目是：⑴税收返还收入3,444万元(其中:消费税和增值税两税税收返还收入1,420万元、所得税基数返还收入586万元、自治区分享四税基数返还收入1,300万元、成品油价格和税费改革税收返还收入138万元)；⑵原体制补助收入574万元；（3）均衡性转移支付补助收入27338万元（含义教绩效转移支付1412）；(4)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补助收入5441万元；(5)民族地区转移支付5,422万元；(6)农村税费改革转移支付补助收入545万元; (7)各项结算补助收入8538万元; (8)缓解县乡财政困难转移支付补助收入4110万元；（9）新增均衡性转移支付补助收入1438万元；（10）其他补助收入200万元；(11)提前下达各种专项转移支付补助收入20490元；

